附件1-8

行政许可变更决定书（样式2）
（用于行政许可单位职权变更情形）
（文号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你单位于     年     月    日取得的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政许可，本单位在审查中发现：  （审查情况和变更许可的理由，说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修改或者废止等情况）  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决定予以变更。变更的具体事项或内容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。
如认为此决定造成你单位财产损失的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揭阳市民政局提出申请，申请审查通过后，将依法给予补偿。
如你单位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，依法向揭阳市人民政府或者广东省民政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榕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               （揭阳市民政局行政审批专用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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